
 

关于对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
 
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9】第 2 号 

 

 

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1 月 30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

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，拟现金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胜升城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锦胜升城”）购买其持有的众

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司”）52%股权。我部对上

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．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公路筑养路机械设备开发设计、生产、销

售等业务，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固体废物和废弃资源回收金属及金属化

合物业务。 

（1）请结合财务指标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

成、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；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在业务、资产、财务、人员、机构等

方面的整合计划、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管理控制措施； 

（3）请补充披露保持标的公司核心人员稳定性的具体安排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截至预案披露日，桐乡市东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桐乡东英”）持有上市公司 29.95%股份，孙建



西、李太杰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9.90%股份。由于桐乡东英在公司董

事会推荐董事人数少于孙建西、李太杰，因此认定公司实际控制人为

孙建西、李太杰。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仍然

为孙建西和李太杰，控制权不会发生变更。 

（1）请结合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安排、董事会构成

及各股东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、重大事项决策机制、经营和

财务管理机制说明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，分析认

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请以列表方式穿透披露至桐乡东英最终出资的法人、自然

人等，并补充披露其认购资金来源、是否存在结构化安排、与上市公

司及本次交易相关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预案披露，标的公司 2017、2018 年 1-10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

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4,737.22 万元、5,025.16 万元，承诺 2019 年、

2020 年、2021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,000 万元、12,000 万

元、13,000 万元。请结合标的公司历史业绩、市场需求、在手订单、

产能、产品毛利率等，补充披露业绩承诺较高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。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．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100%股权的预估值为 111,570

万元，预估增值率为 241.74%，标的公司 2016 年、2018 年发生过股

权转让。 

（1）请结合标的公司的行业地位、核心竞争力、以及同行业收



购案例等情况，补充披露本次交易预估增值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交易标的 2016 年、2018 年股权转让的背景、作

价依据以及与本次交易预估作价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．预案显示，标的公司近两年及一期净利润分别为 2,568.73 万

元、4,737.22 万元及 5,025.16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2%、58%、

63%。 

（1）请结合行业特点、经营情况、同行业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

说明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率是否处于合理水平，同时结合现金流状况分

析说明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； 

（2）请结合市场需求变化、收入、成本变动、毛利率与同行业

的差异等说明标的公司业绩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．预案披露，上市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锦胜升城 24.38%股

份，孙建西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锦胜升城 14.63%股份。 

（1）请以列表方式穿透披露至锦胜升城最终出资的法人或自然

人，并补充披露每层股东的出资方式、比例、取得权益的时间、资金

来源、最终出资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其他有关主体的关联关系； 

（2）请说明你公司参投锦胜升城的背景及必要性，以及在本次

交易中产生的损益情况； 

（3）请说明孙建西参投锦胜升城的背景及原因、在本次交易中



产生的损益情况，并说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 月 25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15 日 

 

 


